
  



 

西南财经大学 

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管理的实施细则 

（2018 修订版）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管理，根据《西

南财经大学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和《西

南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规定》要求，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术会议、学术讲座是高校意识形态主要阵地

之一，做好其管理工作，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学校事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条 本细则中“学术会议”指学校层面和学院（中心）

层面主（承）办或与外单位共同举办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讲座”指校外专家来我校或本校教师在校内举办的学

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沙龙，以及本校教师在校外举办的

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沙龙。 

第二章  责任主体 

第三条 严格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学校党委



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负责全面领导学校意识形态工

作；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校长对意识形态工作负重要责

任；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分管科

研的副校长对学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管理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四条 党委宣传部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牵头会同

科研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学院（中

心）开展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工作，

履行指导督查等职责。 

第五条 科研处履行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的管理责任，负

责审批各类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并与党委宣传部建立日常

沟通机制，及时向党委宣传部报备审批情况。 

第六条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履行学

术会议、学术讲座的管理责任，负责审批国际学术会议和涉

外学术讲座，并与党委宣传部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及时向党

委宣传部报备审批情况。 

第七条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各

二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党政负责人

认真履行对应责任，严格执行“一会一报”制度，切实加强

人员、场地、内容和过程把关。学院（中心）及职能部门应

对涉及敏感人物、话题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提前做好意识

形态危机防控和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并向相应的审批部门及党委宣传部报告。形成学术会



议和学术讲座的文档、音视频资料和意识形态研判分析总结。 

第三章  申报、审批流程 

第八条 举办学术会议按照以下流程进行申报、审批： 

（一）学校层面主办、承办、合办的学术会议。由承办

单位提供校务会纪要以及相关会议举办材料报科研处备案。 

（二）学院（中心）主办的国内学术会议。主办单位填

写《西南财经大学举办学术活动登记表（学术会议类）》，

由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原则上

提前 20 个工作日连同会议材料一并提交科研处审核。科研

处向党委宣传部报备会议审批情况。 

（三）学院（中心）层面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办单

位填写《西南财经大学举办学术活动登记表（学术会议类）》，

由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原则上

提前 20 个工作日连同会议材料一并提交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初审，并由科研处终审。科研处向党

委宣传部报备会议审批情况。 

（四）学院（中心）与其他单位在校外合办的国内国际

学术会议。需填写《西南财经大学参加校外学术活动备案登

记表》，由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审批，加盖公

章后报科研处审批、宣传部备案。 

第九条  举办学术讲座按照以下流程进行申报、审批： 

（一）学院（中心）或职能部门邀请校外人员来校举办



学术讲座的，应对受邀人的资格条件进行政治把关和学术把

关，填写《西南财经大学举办学术活动登记表（学术讲座类）》，

由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

审批并加盖公章后，原则上提前 7 个工作日连同讲座材料一

并提交科研处审核。科研处向党委宣传部报备讲座情况。 

（二）学院（中心）或职能部门主办的涉外讲座，指主

讲人或主讲人单位涉外，应填写《西南财经大学举办学术活

动登记表（学术讲座类）》，由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

人或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公章后，原则上提前 

30 个工作日提交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初审，并由科研处终审。科研处向党委宣传部报备讲座审批

情况。 

（三）我校教师到校外举办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

沙龙等学术活动，应填写《西南财经大学参加校外学术活动

备案表》，由所在学院（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人签字审批并加盖公章后报科研处备案。 

第四章  总结评估、归档 

第十条  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结束后，学院（中心）应

及时进行总结评估，重点评估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存在和潜

在的意识形态风险，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管理的预案，形成

报告报送审批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各举办单位及相关审批职能部门需强化全过



程痕迹管理，对申请、审批及备案材料妥善保存、资料归档，

以备查阅、信息公开以及进一步分析研判。对特定场次的学

术讲座及学术会议，审批部门还应提取音视频资料。 

第五章  经费资助 

第十二条 学校对各类重要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全国性学

术会议给予一定的会议经费资助。其中，会议经费预算在 5

万以内的，由学院（中心）向科研处提出申请，并经科研处

负责人审批；会议经费预算在 5 万及以上 50 万以下的，由

学院（中心）向科研处提出专项经费预算报告，经科研处负

责人初审，按相关程序报校领导审批；会议经费预算在 50 万

及以上的，由学院（中心）提出专项经费预算报告，报校务

会审批。 

第十三条  学校对纳入光华讲坛的学术讲座按照现有

规定执行，给予经费支持。其他各类讲座、学术报告、学术

沙龙不予资助。特别知名专家学者的资助标准根据实际情况

报校领导批准。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举办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的学院（中心）或

行政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违反或未能正确履行本规定的工

作责任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严格遵守“谁主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

则，未履行“党政同责”，未履行申报、审批及备案程序的； 



（二）对本单位管理范围内讲座、会议的问题隐患隐瞒

不报、迟报漏报、不予重视、不予处置的； 

（三）对于讲座或会议中的突发状况未加以处理并消除

影响，必要时未中止此次活动的； 

（四）未做好讲座全过程痕迹管理，疏于监督管理的； 

（五）其他未能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对相关单位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审批监管不力，

出现错误导向或政治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按学校《贯彻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实施细则》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科

研处。 

 




